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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上字 
第二○七七號刑事判決 

【侵占罪與背信罪之變更起訴法條問題】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經徵詢程序最高法院各庭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目的，112 年度台上字

第 2077 號刑事判決指出，法院變更起訴法條的前提是其所認定的事實與

檢察官起訴的事實具有基本社會事實的同一性，而由於刑法上侵占罪與背

信罪均為違背「委託信任關係」，侵占罪乃隱含在背信罪的概念中，因此

在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的情形下，法院得以將檢察官起訴的侵占罪變更為背

信罪。 

【概念索引】刑事訴訟法／案件同一性 

【關鍵詞】侵占罪、背信罪、案件同一性、變更起訴法條、防禦權保障、控訴原則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本案上訴人甲（即被告）與乙遭訴以法人的名義簽發支票，用以償還甲的債務。

檢察官以甲涉犯刑法第 335 條第 1 項之普通侵占罪將其起訴，經第一審法院判決無

罪。上訴後台灣高等法院後，法院審理後認為甲應係違犯刑法第 342 條之背信罪，

遂而變更起訴法條，判決被告有罪。甲上訴最高法院，主張侵占罪與背信罪兩者基

本事實不具有同一性，背信罪的犯罪事實已經逾越檢察官的起訴事實範圍，因此認

為第二審判決應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情形。 

(二)選錄的原因 

本案被告甲提出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非字第 161 號刑事判決，認為背信罪與侵

占罪之基本事實不相同，不得變更起訴法條（否定說），因此第二審法院判決變更起

訴法條已是就起訴犯罪事實以外的事實為審理判決，屬於「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

決」的違法。由於過去最高法院亦有判決認為兩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肯定說），故

而有「複數紛歧見解之積極歧異」，因而徵詢最高法院各庭的意見，回復結果認為應

採取肯定說，亦即兩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應採肯定說為當，達成統一法律見解。

本件判決具有重要性的理由在於，當被告的行為不構成侵占罪時，仍然有可能構成



 

出版日期：2024年10月 2 

背信罪，此時應就起訴侵占事實諭知無罪，並由檢察官另行起訴背信事實，還是法

院得以直接變更起訴法條，並諭知被告背信罪有罪？牽涉到訴訟經濟、控訴原則以

及被告防禦權保障。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非字第 161 號刑事判決：科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

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係指法院得在事實同一之範圍內，亦即不變

更起訴之犯罪事實，始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

之侵占罪，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擅自處分因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為

構成要件，至背信罪，則係指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以侵占以外之方法，違背任務，

損害本人利益之行為而言。兩者基本事實並不相同。 
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非字第 407 號刑事判決：刑事訴訟程序中，對於被告之行

為，應受裁判之範圍，乃起訴書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內，

對此項行為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之範圍。至於起訴書引用之犯罪法條僅

係公訴人主張被告觸犯何項罪名之意見，供法院審判之參考，法院審判時於同一基

本事實之範圍內，並不受起訴法條之拘束，亦即法院在不妨礙起訴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之範圍內，得自由認定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查刑法上之背信罪

與侵占罪，同屬破壞信賴關係侵害財產之犯罪類型，而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

乃一般性違背任務之犯罪，同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業務侵占罪，則為特殊之

背信行為，侵占罪之概念，隱含在背信罪之觀念之內，二者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

法院自得就起訴背信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業務侵占罪之法條。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017 號刑事判決：是檢察官起訴涉犯侵占罪嫌者，

得否變更其所引之法條而論以背信罪，應就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法院認定之

事實是否同一，為具體之判斷，不得僅因侵占與背信係屬構成要件不同之二罪名，

即概括認為無變更起訴法條之餘地。 

(二)相關學說 

就案件同一性的討論，文獻上指出案件同一性的認定有不同的基準，基準的採

擇也會進一步影響一事不再理的範圍以及被告的防禦權行使，例如基本事實同一說

的同一性範圍較寬，能夠避免因檢察官與法院的事實認定歧異導致檢察官必須另行

起訴，較能夠盡可能在同一刑事程序中解決，節省勞力時間費用，然而這也將使得

被告在行使防禦權時容易受到突襲或防禦範圍過廣，放寬事實同一性範圍亦有架空

控訴原則的可能性。目前學說與實務見解均以「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為原則，並以

犯罪構成要件的相近性作為參考，來衡平訴訟經濟與被告防禦權保障的需求。 

三、本案見解說明 

最高法院在本件判決指出，變更起訴法條限於起訴事實範圍同一，判準則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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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而刑法上侵占罪隱含在背信罪的概念中，因此只要檢察官起

訴的侵占犯罪事實與法院認定的背信犯罪事實在基本社會事實上具有同一性，法院

為科刑判決時即得變更起訴法條為背信罪。 

【選錄】 

一、變更起訴法條限於起訴事實範圍同一 
最高法院首先指出，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規定科刑判決得以就檢察官起訴的犯

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引用的法條，是指審判法院在未逾越起訴事實範圍同一的

前提下，得以作有別於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事實範圍同一的

標準，取決於檢察官請求法院確定之具有侵害性的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具有同一性，

或取決於「訴之目的」及「侵害性行為內容」是否具有同一性，也就是應當以檢察

官起訴書擇定為訴訟標的之社會事實關係作為審判客體。 

二、侵占罪與背信罪之犯罪事實具有同一性 

最高法院繼而指出，刑法第 335 條的普通背信罪與第 336 條第 2 項的業務侵占

罪，與刑法第 342 條的背信罪，均是以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具有內部信賴關係為條

件，行為人並違背信賴關係進而導致被害人的財產遭受侵害，兩者間之差異僅在於

侵占罪是以個別財產作為侵害對象，背信罪則是以整體財產作為侵害對象。由於侵

占行為人持有他人之物的原因必須是存在「委託信任關係」的情況，故而即便該行

為同時符合背信罪的構成要件，在競合論上也應論以侵占罪而非背信罪。由於侵占

罪「隱含」在背信罪的概念，倘若檢察官起訴的基本社會事實具備同一性，法院仍

得就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將其所引用的侵占罪法條，變更適用法條為背信罪，

而無需由檢察官另為起訴背信罪的犯罪事實。因此，本件中第二審高等法院變更起

訴法條侵占罪，改判論處被告背信罪，並無逾越起訴事實範圍同一，因此在結論上

無「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的違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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